
案例：機關同仁收賄，包庇廠商未確實監造並同意驗收 
 
採購弊端發生時點 
□招標 □審標 □決標 □履約管理 ■驗收 □保固 

態樣 4.5：偷工減料及監造不實 

態樣 5.5：驗收紀錄登載不實 

 

項目 說明 

案情 
  某機關技工收受廠商賄賂，明知廠商租借品管人員證照及所派監造
人員並未確實執行監造工作，仍同意順利通過驗收及免扣罰違約金，判
刑定讞。 

懲處
情形 

一、技工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不正利益罪，處有期徒刑 5 年 2 月；褫奪
公權 2年。犯罪所得不正利益新臺幣 2,480元沒收。 

二、廠商人員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 4 月，如易科罰
金，以新臺幣 1,000 元折算壹日。又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違背職
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罪，處有期徒刑 5月；褫奪公權 1年。 

三、機關人員及廠商人員絕不可違法辦理採購及影響採購公正，否則必
將繩之以法。 

提報單位：技術處 
 


